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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25 年 7 月 2 日 14 时 00 分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泰坦大道 199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

派秦桂森律师、罗端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本所律

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

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

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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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召开本次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 15 日

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发布公告通知各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会议的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

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部门。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

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

露。 

2、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1）本次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2 日至 2025 年 7 月 2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7 月 2 日 14 时 00 分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泰坦

大道 19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

致。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代表公司股份 134,507,200 股。 

2、网络投票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数 587 人，代表股份 25,320,297 股。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现场出席会议人员外，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列席、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就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在监票人和记票人监票、验

票和计票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

决权数和统计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根据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统计并经本所

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

件的议案 

159,443,237 99.7595 338,660 0.2118 45,600 0.0287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159,381,537 99.7209 401,860 0.2514 44,100 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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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59,445,337 99.7608 333,860 0.2088 48,300 0.0304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59,433,737 99.7536 334,960 0.2095 58,800 0.0369 

2.04 发行数量 159,382,137 99.7213 393,760 0.2463 51,600 0.0324 

2.05 发行价格、定价基准

日及定价原则 

159,378,037 99.7187 399,260 0.2498 50,200 0.0315 

2.06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

期 

159,444,337 99.7602 332,960 0.2083 50,200 0.0315 

2.07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159,449,737 99.7636 321,560 0.2011 56,200 0.0353 

2.08 上市地点 159,447,737 99.7623 323,360 0.2023 56,400 0.0354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安排 

159,456,337 99.7677 323,260 0.2022 47,900 0.0301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

期 

159,446,337 99.7615 323,160 0.2021 58,000 0.0364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159,435,037 99.7544 333,460 0.2086 59,000 0.0370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59,452,537 99.7653 315,960 0.1976 59,000 0.0371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159,442,437 99.7590 325,960 0.2039 59,100 0.0371 

6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 分 红 回 报 规 划

（2025-2027年）的议

案 

159,496,637 99.7929 268,860 0.1682 62,000 0.0389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59,459,637 99.7698 300,960 0.1883 66,900 0.0419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159,480,237 99.7827 286,160 0.1790 61,100 0.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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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59,464,837 99.7730 305,960 0.1914 56,700 0.0356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